
司法实践中， 代购毒品行为较为常见，

特别是零包贩卖毒品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常以

此作为辩解理由。 代购毒品行为类型、 方式

较为复杂， 司法认定上存在诸多争议， 既有

罪与非罪方面争论， 又有此罪与彼罪方面辨

析， 如是否对代购毒品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

任、 代购毒品与加价贩卖毒品等等， 有必要

加以厘清， 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代购毒品行为并非法律概念， 刑法中对

代购毒品行为并未直接规定。 而是在 《全国

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

要》 （已失效）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 （三）》 《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

作座谈会纪要》 等相关规范性指导文件中对

代购毒品行为的刑事规制， 有一个不断补

充、 逐步细化的过程。

代购者是否具有牟利目的 （包括是否加

价或变相加价）、 为谁代购、 代购毒品的数

量、 查获的环节 （是在代购过程中， 还是在

运输过程中）， 都是代购毒品行为司法认定

时的重要考量因素。 对代购毒品行为性质的

认定， 应综合性、 实质性判断。

代购毒品行为出罪， 应秉持严格限缩立

场， 限定为代购者无偿为吸毒者代购仅用于

吸食毒品的情形。

对毒品犯罪， 我国历来采取的是严厉惩

治的刑事政策， 构建了包括刑事惩罚、 行政

处罚在内的多层次综合治理体系。 在我国，

吸毒行为以及吸毒者购买或者持有少量仅用

于自身吸食毒品的行为， 构成行政违法但不

构成犯罪。 代购者受吸毒者委托， 无偿为吸

毒者代为购买仅用于吸食毒品的行为， 与吸

毒者自身购买用于吸食毒品的行为在本质上

类似， 此种情形下的代购毒品行为也才有出

罪的可能。 换言之， 只有在代购者仅起 “跑

腿者” 作用时才会有出罪可能。

实践中， 对代购毒品行为出罪， 一般表

现为吸毒者与毒品卖家联系后， 委托代购者

前往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 或者虽未联系

但委托代购者到其指定的毒品卖家处购买仅

用于吸食的毒品， 且代购者未从中牟利， 用

于吸食的毒品数量也未达标准的情形。 并且

在这种情况下， 行为人提出系代购毒品的辩

解， 应当提供具体线索或者材料加以证明。

当然， 出罪后并非一放了之， 而是要注重刑

行衔接， 以相应的行政处罚加以规制。

代购毒品行为入罪， 先要立足贩卖毒品

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性判断， 在不构成的情

况下还要基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或运输毒品罪

加以堵截。

贩卖毒品罪中的 “贩卖”， 一般为明知

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

收买的行为。 从形式上看， 代购毒品行为与

贩卖毒品行为存有一定差别， 似乎不能作出

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 但从实质上看， 答

案并非如此。 这实际上涉及贩卖毒品罪中 “贩

卖” 含义的界定问题。 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

“贩卖” 方式， 是行为人买入毒品后转手卖出

从中牟利， 即 “转手倒卖”。

但对下列情形， 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也都

明确规定构成贩卖毒品罪: （1） 居间介绍贩卖

毒品的; （2） 容留他人吸毒并出售毒品的; （3）

依法从事生产、 运输、 管理、 使用国家管制的

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国家规

定， 以牟利为目的， 向吸食、 注射毒品的人提

供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的; （4） 依

法从事生产、 运输、 管理、 使用国家管制的麻

醉药品、 精神药品的单位和人员明知对方是贩

卖毒品的犯罪分子， 而向其提供国家管制的麻

醉药品、 精神药品的; （5） 自己制造毒品后用

以销售的; （6） 将父辈、 祖辈遗留下来的毒品

向他人出卖牟利的。

考察其中有些行为方式， 其内容已不为

“贩卖” 字面含义所包含。 因此， 在对贩卖毒

品罪中 “贩卖” 进行界定时， 必须根据我国的

立法状况， 结合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进行实

质意义上的合目的性解释。 贩卖毒品罪作为流

通领域内的毒品犯罪， 其危害主要表现在生产

出的毒品经贩卖后流入社会实现扩散， 严重妨

害了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制， 对不

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败坏社会风

气。

从实质上而言， “贩卖” 的本质是一种有

偿的转让行为。 以牟利为目的， 为他人代购仅

用于吸食的毒品， 显然属于有偿的转让行为。

这里的有偿转让行为表现形式多样， 既可以是

直接加价， 也可以是收取 “介绍费” “劳务

费 ”、 部分毒品等方式的变相加价 ， 甚至是

“蹭吸”、 抵消债务等。

非法持有毒品罪属于堵截式罪名。 行为人

为吸毒者代购毒品， 经过实质性判断后不能作

出贩卖毒品罪构成要件符合性， 或者没有证据

证明托购者、 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

他犯罪， 代购毒品数量达到一定标准的， 为了

遏制毒品的消费和流通， 对托购者、 代购者均

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 如果代购毒品

在运输途中被查获 ,毒品数量达较大以上的 ，

由于代购者为吸毒者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性质

从属于吸毒者， 与吸毒者自行运输毒品行为类

似， 对托购者、 代购者则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

论处。

此外， 代购毒品行为入罪， 共同犯罪原理

检视也不可或缺。 客观上， 代购毒品行为的确

对贩卖毒品起到帮助， 但不能据此得出凡是代

购毒品行为均与上家构成贩卖毒品罪共犯的结

论。 共同犯罪要求主观上有共同的故意、 客观

上有共同的犯罪行为。 也正是如此， 明知他人

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 代购代卖的，

无论是否牟利， 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处

理。

（作者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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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本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通报了一

起 “负面压制” 合同被判无效案件， 在该案

中， 法院针对一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作出判

决， 这项合同的核心内容是对指定的某品牌

关键词， 帮助实现百度前 5 页无明显负面内

容。 法院依职权结合合同目的、 行为性质及

方式、 社会危害后果， 认为 “负面压制” 条

款违背了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 违反了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

定， 具有违法性， 应认定为无效。 这份判决

被认为是我国针对 SEO 服务中的 “负面压

制” 的法律属性进行司法认定的首例判决，

引发广泛关注。

搜索引擎优化服务本身不违法

搜索引擎优化 （Search Engine Opti鄄

mization， 简称 “SEO”） 服务是一种得到广

泛运用的网络服务， 它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段

使目标信息或目标网站更易于被搜索引擎抓

取和编入索引的过程 。 通常情况下 ， SEO

服务提供方通过优化目标网站， 提升目标信

息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次序， 使目标信息或

目标网站获得更多的展现量， 为 SEO 服务

需求方吸引目标客户， 从而实现产品或品牌

的推广、 建设以及公关和舆情优化等目标。

据统计， 在全球 500 强中， 有 93%以上的公

司通过运用 SEO 技术提升自己在通用搜索

引擎中的良好表现。

在 SEO 服务中， 必然涉及 SEO 技术的

运用， 也就是对搜索算法的利用、 引导、 分

解和破解， 本质上就是 “迎合” 搜索算法而

获得 “优化” 的搜索结果。 SEO 技术本身

并不存在合法与非法的问题， 在正常商业和

技术规则下， SEO 服务也是一种正常的商

业行为， 是互联网时代企业宣传和推广品牌

的合法形式， 本身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司法实践中， 这种正常的推广形式也获得了

法院的支持和认可。 例如， 在深圳市百大网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彦翔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中， 所涉 SEO 优化

服务为将 1000 个关键词及长尾关键词上百

度、 搜狗、 360 搜索引擎首页， 法院在本案

判决中认定该服务合同有效； 在北京缤唐广

告有限公司与北京易科势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服务合同纠纷案中， 法院认为， 约定关键

词优化、 网站站内优化 、 外链建设 、 SEO

效果分析等服务的合同， 不违反法律、 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法有效。 由此可见，

通过 SEO 技术将品牌信息、 关键词、 特定

网站等置于各搜索引擎前页等目的本身不违

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也不违反诚实信用原

则， 法院认定 SEO 服务本身具有合法性。

技术滥用涉及不正当竞争

实践中， 常常发生滥用 SEO 技术的情

况， 损害消费者权益或第三人权益， 扰乱市

场竞争秩序和经营秩序等现象。 例如， 在有

偿删帖 SEO 服务中， 有部分 SEO 服务提供

方以营利为目的， 提供短期彻底消除舆情信

息的有偿删帖服务， 对此， 法院认为凡违反

国家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 通过信息网络有

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 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

严重的行为， 构成非法经营罪。

在 “黑帽” SEO 服务中， SEO 服务提

供方往往不遵循搜索引擎规则， 通过研究和

利用搜索引擎算法漏洞， 利用设置黑链、 隐

藏网页、 桥页、 关键词堆砌、 模拟点击等作

弊手段， 获取其他网站的链接， 短时间内快

速提高目标信息的排名， 从搜索引擎中获取

流量， 此类服务则可能涉嫌构成非法侵入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

数据罪、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

此外， SEO 服务中， 常见的不规范行

为还有在所发布内容中涉及侵犯第三方合法权

益， 如知识产权、 涉及不正当竞争等， 可能引

发侵权主体认定不清的问题； 有的 SEO 服务

公司常通过 “暗刷流量” 等方式增加目标内容

的点击量 ， 提升其 “自然 ” 排名 ； 还有的

SEO 服务公司提供舆情监测服务时通过对目

标信息的搜集和整理， 以不正当技术手段侵犯

第三方合法权益， 如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侵犯第

三方合法权益等。 在以上这些情况， SEO 服

务中的违规行为比较容易辨识， 法律属性比较

容易确定。

但是， “负面压制” 服务合同的法律属性

认定相对比较复杂。 以长宁区人民法院公布的

案例来说， 涉案合同中原被告双方约定的 “负

面压制” 手段有三种： 一是发布大量有关某品

牌的正面信息， 百度在收录这些正面信息后，

负面信息会相应后置； 二是向负面内容的发布

平台进行投诉， 要求平台断开链接或对负面内

容进行降低权重处理； 三是通过技术操作， 将

负面信息与其他已被降权的内容链接进行关

联， 使二者产生捆绑， 达到负面内容降权及后

置的效果。 法官在解释本案判决时认为， 除第

二种手段尚属正当外， 第一种和第三种就是利

用 “好评前置” “差评后置”， 干扰消费者的

正常判断。 企业如果遇到虚假信息或者恶意差

评， 完全可以采取诸如第二种方式的合法手段

维护自身权益。 显然， 从常理上来讲， 对于网

络上出现的不实言论或信息， 受损害的权利人

有权要求呈现相关言论或信息的网络服务提供

者删除， 也有权要求搜索服务提供者对有关搜

索结果进行降权处理， 这是一种正常的维权途

径， 无需通过 “负面压制” 手段解决问题。 从

这个角度而言， 法院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反不正当竞争及维护正常经营秩序等方面考

量， 判定涉案合同无效， 也并无不当。

多措并举规制“负面压制”条款

在实践中， 涉及一个经营主体的网络上的

“负面” 信息比较复杂， 有真实的， 也有不实，

有法律属性明确的， 也有法律属性模糊的， 这

常常需要利益受到影响的主体基于不同的考虑

进行不同的舆情公关策略选择。

就此而言， 单纯认定 “负面压制” 法律属

性及无效的判定也并非完美。 首先， 该类协议

中约定的需要 “压制” 的信息并非可以一概地

被认定为是正当的信息。 其次， 受 “负面” 信

息影响的主体要求删除相关信息， 取决于被投

诉的网站或者搜索服务提供者， 并非投诉者说

了算， 因而， 即使 “负面” 信息是不实信息，

投诉者的合法要求也经常无法及时得到满足，

寻找 SEO 服务也就成为一种比较有效率的选

择。 在现实中， 确实有部分经营者在竞争中会

雇佣 “水军” 抹黑对手， 而被抹黑的对手由于

受维权程序、 技术、 成本等方面的不利因素的

制约， 也不得不利用 SEO 服务来维护自己的

形象。 因而， 是否应该由法院以违反诚信原则

来笼统地判定 “负面压制” 协议无效， 似乎还

有进一步斟酌的空间。

目前， 自媒体快速发展， 网络信息鱼目混

珠， 要想合理恰当地规制 “负面压制”， 还需

多措并举。

首先，要完善投诉删除机制，对受到不实信

息、 恶意攻击信息影响的主体提供有效救济机

制，减少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效率，尽量减少不

实信息在网络中传播，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 要加强网络执法监管， 鉴于 “负面

压制” 的复杂性， 通过执法机关处理恶意的

“负面压制” 似乎是更为可取的选择。

再次， 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加强监管， 提高

算法技术， 使明显没有可信度的负面信息不出

现在搜索结果中。

最后， 应加强网络竞争秩序执法， 维护公

平竞争的网络环境， 减少 “水军” 的恶意攻击

和炒作， 保障互联网信息的可信度。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网络“负面压制”的法律属性与规制
叶願平

代购毒品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
朱铁军

□ 通过搜索引擎优化技术将品牌信息、 关键词、 特定网站等置于各搜索引

擎前页等目的本身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也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在我国已有案件中， 法院认定 SEO 服务本身具有合法性。

□ 实践中， 滥用 SEO 技术的情况常有发生， 法院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反不正当竞争及维护正常经营秩序等方面考量， 判定“负面压制” 服务

合同无效， 并无不当。

□ 要想合理恰当地规制“负面压制”， 就要完善投诉删除机制； 加强网络执

法监管； 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加强监管， 提高算法技术； 应加强网络竞争

秩序执法， 维护公平竞争的网络环境， 保障互联网信息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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